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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904904904904 次會議紀錄次會議紀錄次會議紀錄次會議紀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6 年 7 月 25 日（星期二）上午 9 時 30 分。 

二、地點：本部營建署 601 會議室。 

三、主席：葉兼主任委員俊榮           花兼副主任委員敬群 代 

（依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組織規程第 7條規定，主任委員不克出席會議時，由副主任委員代理主持。） 

紀錄彙整：陳政均 

四、出席委員：（詳會議簽到簿）。 

五、列席單位及人員：（詳會議簽到簿）。 

六、確認本會第 903 次會議會議紀錄。 

決    定：本次會議與第903次會議僅間隔1星期，第903次會議紀

錄尚未陳判完竣，故延至第905次會議確認。 

審議案件一覽表： 

七、核定案件： 

第 １ 案：臺北市政府函為「變更臺北市南港區鐵路地下化沿線土

地主要計畫案」。 

第 ２ 案：苗栗縣政府函為「變更高速鐵路苗栗車站特定區計畫

（部分河川區為道路用地兼供河川使用，部分農業區、

電路鐵塔用地為道路用地）（配合台13甲線新蓮寺至北

勢大橋路段改善工程）（訂正書圖不符部分）案」。 

第 ３ 案：苗栗縣政府函為「變更竹南頭份都市計畫（部分農業區

為滯洪池用地）（配合蜆仔溝排水出口滯洪池興建工

程）案」。 

第 ４ 案：內政部為「變更東北角海岸（含大溪海岸及頭城濱海）

風景特定區（配合「改善庶民生活行動方案－促進東北

角海岸地區土地利用暨景觀風貌改善興辦事業計畫」）

計畫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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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５ 案：內政部為「擬定桃園國際機場園區及附近地區特定區計

畫案」再提會討論案。 

第 ６ 案：新竹市政府函為「新竹市都市計畫（第一階段）案」。 

第 ７ 案：嘉義市政府函為「變更嘉義市都市計畫（機關用地（機

61）指定用途）案」。 

第 ８ 案：嘉義市政府函為「變更嘉義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配

合嘉義市發展太陽能光電及興建污水處理廠增訂土地使

用分區管制要點條文）案」。 

第 ９ 案：臺中市政府函為「變更大里都市計畫主要計畫（配合大

里區聯合行政中心周邊地區整體開發）案」再提會討論

案。 

第１０案：高雄市政府函為「變更高雄市大坪頂以東地區都市計畫

主要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案」再提會

討論案。 

第１１案：臺東縣政府函為「變更大武都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

暨配合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專案通盤檢討）案」。 

八、散會：中午 12 時 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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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９ 案：臺中市政府函為「變更大里都市計畫主要計畫（配合

大里區聯合行政中心周邊地區整體開發）案」再提會討

論案。 

說    明： 

一、本案前提經本會 106 年 1 月 24 日第 893 次會議決議略

以：「…五、有關變更計畫內容經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

審議後新增或超出原公開展覽範圍者，請臺中市政府於

委員會審議通過後，依都市計畫法第 19 條規定補辦公

開展覽及說明會，公開展覽期間無任何公民或團體提出

異議或與本變更案無直接關係者，則報由內政部逕予核

定，免再提會審議；如公開展覽期間公民或團體提出異

議且與本變更案有直接關係者，則再提會討論，以資適

法。」在案。 

二、案准臺中市政府 106 年 6 月 5 日府授都計字第

1060118719 號函，檢送旨案補辦公開展覽期間公民或團

體陳情意見綜理表等相關文件到部，故再提會討論。 

決    議：本案准照附表本會決議欄辦理，並退請臺中市政府併同

本會106年1月24日第893次會議決議事項修正計畫書、

圖後，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免再提會討論。 

【附表】補辦公開展覽期間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陳情案

編號 
陳情人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臺中市政府 

研析意見 
本會決議 

再 1 林○○ － 查旨案都市計畫劃設公共設

施用地高達 42％，其採公辦

重劃，依平均地權條例第 60

條第 3 項規定，除非徵求區

內私有地主人數及其所有面

積半數以上同意外，其平均

重劃負擔不得超過 45％。準

此，本區重劃工程費、地上

有關「變更

大里都市計

畫主要計畫

(配合大里區

聯合行政中

心周邊地區

整 體 開發 )

案」以公辦

建 議 未 便 採

納。 

理由： 

1.本案公共設

施用地及費用

平均負擔比例

分別為 40.56

％、9.44％，

照市府研

析意見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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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情案

編號 
陳情人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臺中市政府 

研析意見 
本會決議 

物拆遷補償費、重劃作業

費、貸款利息等合計不得超

過 3％，執行上似有困難？

另貴府目前正辦理台中市第

13、14 期公辦重劃，面積高

達約 800 公頃，又有多處區

段徵收地區正在辦理中，無

論人力、經費已很難負荷。

故，本區以公辦市地重劃方

式開發，建請修正為以公辦

或自辦市地重劃方式開發。 

市地重劃方

式開發，建

請以公辦或

自辦市地重

劃 方 式 開

發。 

合計重劃總負

擔比例為 50

％，並已經本

府重劃主管機

關 106 年 1 月

16 日中市地

劃 一 字 第

1060000898

號函同意可行

性評估內容，

故本案辦理跨

區市地重劃開

發尚屬可行。 

2.另有關開發

主辦單位，依

內政部 102 年

11 月 29 日台

內 營 字 第

10203489291

號函頒定「都

市計畫公共設

施保留地檢討

變 更 作 業 原

則」規定，跨

區整體開發應

以政府公辦方

式辦理，且本

案已規劃為本

市第 15 期市

地重劃區，爰

建議市地重劃

主辦單位維持

臺中市政府。 

再 2 周○○ － 公一〈15 期〉都計規劃案，

請將本里需要的公園及活動

中心納入。 

 建議部分採納。 

理由： 

本案計畫範圍橫

亙新里里及大里

里，其中屬大里

里行政轄區範圍

共計劃設 0.53

公頃之公園用

地；另依「都市

照市府研

析意見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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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情案

編號 
陳情人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臺中市政府 

研析意見 
本會決議 

計畫公共設施用

地多目標使用辦

法」第三條規

定，公園及機關

用地得以多目標

方式供民眾活動

中心使用，建議

納入公園用地主

管單位辦理參

考。 
再 3 何○○ － 本里公兒十四預定地因緊鄰

計劃道路愛心二街，因在該

路中央尚有一處私人車庫擋

在中間，造成兩邊民眾出入

需遶行公兒十四預定地進

出，因該處路況窄小又彎

曲，視線又不佳，民眾騎機

車經過此處，經常發生車

禍，讓民眾進出該處險象環

生，請市府考慮將此處障礙

點也一併納入大里公一周邊

地區整體開發內，讓大里公

一聯合行政中心周邊整體開

發案更加落實。 

建請將公兒

十四預定地

前，愛心二

街路上有一

處障礙點，

也一併納入

這次大里公

一聯合行政

中心周邊地

區整體開發

案內。 

建 議 未 便 採

納。 

理由： 

1.考量本案公

共設施負擔比

例已達 40.56

％，納入愛心

二街未取得道

路用地部分將

使本案公共設

施負擔過高，

影響開發財務

可行性，且公

兒十四用地周

邊出入道路已

可滿足其交通

需求，尚無通

行之虞，故建

議維持原市地

重 劃 開 發 範

圍。 

2.愛心二街係

鄰里社區出入

通道，考量本

案周邊地區交

通系統串連之

整體性，建議

轉請本府道路

主管機關儘速

編 列 預 算 興

闢。 

照市府研

析意見辦

理。 

再 4 林○○ 中 興 段 1.土地 40 幾年無法開發， 應開放自辦 併再 1 案。 照市府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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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情案

編號 
陳情人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臺中市政府 

研析意見 
本會決議 

林○○ 355 、

355-1

地號 

大 衛 段

60 、

82、82-

1、83、

83-1 、

91 、

92 、

93、93-

1 地號 

福 興

211-1

地號 

已損失慘重，都市計畫又

規劃超過 50％之公共設施

比例，地主可以分配回來

土地僅剩不到一半，完全

不顧地主權益。 

2.既然政府有心開發，不應

該公辦重劃，應開放自辦

重劃讓地主可以有所選

擇。 

3.既然政府規劃如此重大建

設是為了帶動地方產業發

展及經濟建設，為何不獎

勵土地所有權人自行辦理

重劃，而要耗時於公辦發

包招標延宕地主取得土地

時程。 

市地重劃，

才有公平正

義。 

析意見辦

理。 

再 5 郭○○ － 1.依平均地權條例 16 條規

定地主折價抵付負擔面積

不得超過 45％，而本都市

計畫已經超過，應予以檢

討。 

2.地主希望增列自辦市地重

劃方式開發，請市府參酌

民意。 

建議開放公

辦自辦重劃

方式辦理。 

建 議 未 便 採

納。 

理由： 

1.依平均地權

條例第 60 條

第 3 項：「依

第 1 項規定抵

價抵付共同負

擔之土地，其

合計面積以不

超過各該重劃

區總面積 45

％為限。但經

重劃區內私有

土地所有權人

半數以上且其

所有土地面積

超過區內私有

土地總面積半

數之同意者，

不在此限。」

本案平均共同

負 擔 比 例 為

50.00％，依

規定於後續市

地重劃作業，

照市府研

析意見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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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情案

編號 
陳情人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臺中市政府 

研析意見 
本會決議 

應取得區內私

有土地所有權

人半數以上且

其所有土地面

積超過區內私

有土地總面積

半 數 之 同 意

後 ， 始 得 進

行，故轉請本

府重劃主管機

關辦理參考。 

2.開發主辦單

位部分併再 1

案。 

再 6 林○○ － 查旨案都市計畫劃設公共設

施用地高達 42％，其採公辦

重劃，依平均地權條例第 60

條第 3 項規定，除非徵求區

內私有地主人數及其所有面

積半數以上同意外，其平均

重劃負擔不得超過 45％。準

此，本區重劃工程費、地上

物拆遷補償費、重劃作業

費、貸款利息等合計不得超

過 3％，執行上似有困難？

另貴府目前正辦理台中市第

13、14 期公辦重劃，面積高

達約 800 公頃，又有多處區

段徵收地區正在辦理中，無

論人力、經費已很難負荷。

故，本區以公辦市地重劃方

式開發，建請修正為以公辦

或自辦市地重劃方式開發。 

有關「變更

大里都市計

畫主要計畫

(配合大里區

聯合行政中

心周邊地區

整 體 開發 )

案」以公辦

市地重劃方

式開發，建

請以公辦或

自辦市地重

劃 方 式 開

發。 

併再 1 案。 照市府研

析意見辦

理。 

再 7 林○○ 大 衛 段

46 地號 

本案都計分配比率以 50％為

上限，需地主同意（徵求私

有半數以上同意），又公辦

重劃效率與期程較為冗長。 

以公辦或自

辦 方 式 均

可，由區內

地主自行決

定，依先達

重劃門檻者

先行辦理。 

併再 1 案、再 5

案。 

照市府研

析意見辦

理。 

再 8 徐○○

等 8 人 

大 衛 段

46 地號 

1.土地 40 幾年無法開發，

已損失慘重，都市計畫又

應開放自辦

市地重劃，

併再 1 案。 照市府研

析意見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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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情案

編號 
陳情人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臺中市政府 

研析意見 
本會決議 

規劃超過 50％之公共設施

比例，地主可以分配回來

土地僅剩不到一半，完全

不顧地主權益。 

2.既然政府有心開發，不應

該公辦重劃，應開放自辦

重劃讓地主可以有所選

擇。 

3.既然政府規劃如此重大建

設是為了帶動地方產業發

展及經濟建設，為何不獎

勵土地所有權人自行辦理

重劃，而要耗時於公辦發

包招標延宕地主取得土地

時程。 

才有公平正

義。 

理。 

再 9 曾○○ 大 衛 段

47 地號 

查旨案都市計畫劃設公共設

施用地高達 42％，其採公辦

重劃，依平均地權條例第 60

條第 3 項規定，除非徵求區

內私有地主人數及其所有面

積半數以上同意外，其平均

重劃負擔不得超過 45％。準

此，本區重劃工程費、地上

物拆遷補償費、重劃作業

費、貸款利息等合計不得超

過 3％，執行上似有困難？

另貴府目前正辦理台中市第

13、14 期公辦重劃，面積高

達約 800 公頃，又有多處區

段徵收地區正在辦理中，無

論人力、經費已很難負荷。

故，本區以公辦市地重劃方

式開發，建請修正為以公辦

或自辦市地重劃方式開發。 

有關「變更

大里都市計

畫主要計畫

(配合大里區

聯合行政中

心周邊地區

整 體 開發 )

案」以公辦

市地重劃方

式開發，建

請以公辦或

自辦市地重

劃 方 式 開

發。 

併再 1 案。 照市府研

析意見辦

理。 

再 10 陳○○ 大 衛 段

46 地號 

查旨案都市計畫劃設公共設

施用地高達 42％，其採公辦

重劃，依平均地權條例第 60

條第 3 項規定，除非徵求區

內私有地主人數及其所有面

積半數以上同意外，其平均

重劃負擔不得超過 45％。準

此，本區重劃工程費、地上

有關「變更

大里都市計

畫主要計畫

(配合大里區

聯合行政中

心周邊地區

整 體 開發 )

案」以公辦

併再 1 案。 照市府研

析意見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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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情案

編號 
陳情人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臺中市政府 

研析意見 
本會決議 

物拆遷補償費、重劃作業

費、貸款利息等合計不得超

過 3％，執行上似有困難？

另貴府目前正辦理台中市第

13、14 期公辦重劃，面積高

達約 800 公頃，又有多處區

段徵收地區正在辦理中，無

論人力、經費已很難負荷。

故，本區以公辦市地重劃方

式開發，建請修正為以公辦

或自辦市地重劃方式開發。 

市地重劃方

式開發，建

請以公辦或

自辦市地重

劃 方 式 開

發。 

再 11 鐘○○ 

陳○○ 

大 衛 段

46 地號 

1.土地 40 幾年無法開發，

已損失慘重，都市計畫又

規劃超過 50％之公共設施

比例，地主可以分配回來

土地僅剩不到一半，完全

不顧地主權益。 

2.既然政府有心開發，不應

該公辦重劃，應開放自辦

重劃讓地主可以有所選

擇。 

3.既然政府規劃如此重大建

設是為了帶動地方產業發

展及經濟建設，為何不獎

勵土地所有權人自行辦理

重劃，而要耗時於公辦發

包招標延宕地主取得土地

時程。 

應開放自辦

市地重劃，

才有公平正

義。 

併再 1 案。 照市府研

析意見辦

理。 

再 12 萬○○

等 4 人 

大 衛 段

46 地號 

一、對於臺中市政府能將公

園土地變更為商業區等

使用，本人由衷感激，

但因私人自辦重劃常常

會有較高的土地分配比

率及效率，故政府應持

開放態度辦理。 

二、臺中市這幾年的自辦重

劃開發已愈來愈使土地

所有權人接受了，但因

公共設施比率過高，故

公辦重劃分配之土地比

率可能不高，如能開放

自辦，讓民眾自行選擇

關於大里公

一變更案，

期盼不以指

定公辦重劃

方式開發，

應以開放式

的公、自辦

重劃方式較

為妥當。 

併再 1 案。 照市府研

析意見辦

理。 



37 

陳情案

編號 
陳情人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臺中市政府 

研析意見 
本會決議 

公辦或自辦，以維護公

益。 

三、建議各委員能將都市計

劃說明書的公辦重劃改

為市地重劃方式開發。 

再 13 劉○○

等 8 人 

大 衛 段

41 、

44 、 46

地號 

一、對於臺中市政府能將公

園土地變更為商業區等

使用，本人由衷感激，

但因私人自辦重劃常常

會有較高的土地分配比

率及效率，故政府應持

開放態度辦理。 

二、臺中市這幾年的自辦重

劃開發已愈來愈使土地

所有權人接受了，但因

公共設施比率過高，故

公辦重劃分配之土地比

率可能不高，如能開放

自辦，讓民眾自行選擇

公辦或自辦，以維護公

益。 

三、建議各委員能將都市計

劃說明書的公辦重劃改

為市地重劃方式開發。 

關於大里公

一變更案，

期盼不以指

定公辦重劃

方式開發，

應以開放式

的公、自辦

重劃方式較

為妥當。 

併再 1 案。 照市府研

析意見辦

理。 

再 14 王○○ 大 衛 段

41 、

44 、 46

地號 

1.根據平均地權條例 60 條

的規定，地主折價抵付共

同負擔面積以不超過 45％

為限，需徵得私有地主半

數同意，由此可知，須以

地主意見為考量。 

2.由上可知，本案都市計劃

所載分配以 50％為上限，

需地主同意。 

3.如地主希望增列自辦市地

重劃方式開發，亦請市府

參酌民意開放。 

大里公一變

更案，希望

不以指定公

辦重劃方式

開發，應以

開 放 式 的

公、自辦重

劃方式比較

適合。 

併再 1 案、再 5

案。 

照市府研

析意見辦

理。 

再 15 胡○○ 大 衛 段

46 地號 

1.根據平均地權條例第 60

條的規定，地主折價抵付

共同負擔面積以不超過 45

％為限，需徵得私有地主

半數同意：由此可知，須

以考量地主意見。 

希望大里公

一變更案不

指定以公辦

重劃方式開

發，應以開

放式的公、

併再 1 案、再 5

案。 

照市府研

析意見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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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情案

編號 
陳情人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臺中市政府 

研析意見 
本會決議 

2.由上可知，本案都市計劃

所載分配以 50％為上限，

需地主同意。 

3.如地主希望增列自辦市地

重劃方式開發，亦請市府

參酌民意開放。 

自辦重劃方

式 較 妥 當

（適合）。 

再 16 鄧○○ 

蕭○○ 

蕭○○ 

蕭○○

○ 

蕭○○ 

劉○○ 

大 衛 段

46 地號 

查旨案都市計畫劃設公共設

施用地高達 42％，其採公辦

重劃，依平均地權條例第 60

條第 3 項規定，除非徵求區

內私有地主人數及其所有面

積半數以上同意外，其平均

重劃負擔不得超過 45％。準

此，本區重劃工程費、地上

物拆遷補償費、重劃作業

費、貸款利息等合計不得超

過 3％，執行上似有困難？

另貴府目前正辦理台中市第

13、14 期公辦重劃，面積高

達約 800 公頃，又有多處區

段徵收地區正在辦理中，無

論人力、經費已很難負荷。

故，本區以公辦市地重劃方

式開發，建請修正為以公辦

或自辦市地重劃方式開發。 

有關「變更

大里都市計

畫主要計畫

(配合大里區

聯合行政中

心周邊地區

整 體 開發 )

案」以公辦

市地重劃方

式開發，建

請以公辦或

自辦市地重

劃 方 式 開

發。 

併再 1 案。 照市府研

析意見辦

理。 

再 17 宋○○ 大 衛 段

46 地號 

1.根據平均地權條例第 60

條規定，地主折價抵付共

同負擔面積以不超過 45％

為限，若超過，需徵得私

有地主半數以上同意，故

請貴府考量地主意見。 

2.本案都市計劃所載分配比

率以 50％為上限，依法需

地主同意。 

3.如地主希望增列自辦市地

重劃方式開發，亦請市府

參酌民意開放。 

建請大里公

一變更案不

指定以公辦

重劃方式開

發，應以開

放式的公、

自辦重劃方

式 較 為 合

適。 

併再 1 案、再 5

案。 

照市府研

析意見辦

理。 

再 18 林○○ 大 衛 段

28 、 61

地號 

為臺中市變更大里都市計畫細部計畫書建

議事項： 

一、計畫範圍內有林爽文故居盆墓殘物(糯

米、黃土、赤糯夯成墓蓋)與米倉留下

之黑米(碳化)等遺物，敬請開發時能

建 議 部 分 採

納。 

理由： 

1.依本府文化

資產處 105 年

照市府研

析意見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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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情案

編號 
陳情人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臺中市政府 

研析意見 
本會決議 

注意古文物。 

二、第一公墓內有兩棵百年以上茄苳樹、

龍柏，及範圍內私有土地上文孔雀

椰、七里香、黑板樹等均需保留維

護，或評估補償。 

三、所有都計內公私墓等處理難盡完善，

留有古骸魂魄等之無形東西，為慰數

百千計亡魂等等，擬建有萬眾祠或有

應公或土地公廟，收容眾鬼魂等，又

於有所歸，對地區內能平安祥和。 
僅此建議，以達臻善美。 
公一墓地 NO058.小林文政、

林楊寶。 

於昭和 19 年 3 月 20 日向大

里庄長保圾秋次郎，繳付墓

地使用科一金參拾円也，面

積 8 坪 2合 6 勺。 

在大里區第

一公墓內，

有陳述前項

事實存在，

希望於市地

重劃時能考

量，前付出

之代價有所

補 償 或 分

配。 

5 月 31 日中

市文資遺字第

1050002942

號函，本案範

圍經查未屬依

文化資產保存

法 公 告 之 古

蹟、聚落、遺

址及文化景觀

範圍內；另有

關陳情意見所

提之林爽文故

居，依文化資

產處 106 年 5

月實地會勘結

果，尚未達公

告文化資產列

冊標準。 

2.依本府農業

局 106 年 5 月

5 日中市農林

字 第

1060015326

號函，第一公

墓內經公告列

管之受保護樹

木計有茄苳 1

株，已規劃為

公 共 設 施 用

地，並於土地

使用管制要點

規 定 保 存 事

項。 

3.另有關古文

物、老樹、墳

墓 保 留 或 補

償，以及興建

紀念性寺廟等

事項，建議納

入後續本府重

劃及公共設施

主 管 機 關 參

照市府研

析意見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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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情案

編號 
陳情人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臺中市政府 

研析意見 
本會決議 

考。 
再 19 吳○○ 

 

 

郭○○

○ 

 

 

林○○ 

大 衛 段

65 地號 

 

大 衛 段

74 地號

等 

 

大 衛 段

82 地號 

福 興 段

211 地

號等 

陳情一、公一南側之道路部

份非公一範圍內請刪除。 

【建議】：此路段非主要道

路亦非公一範圍內且影響公

一土地所有權人領回可建築

土地比率甚巨，請予以刪

除，俟剩餘之重劃基金再作

周邊道路開發。 

陳情二、以公辦市地重劃方

式開發可節省經費補償人民

損失。 

【建議】：此案辦理跨區整

體開發係全國首創亦是臺中

市政府團隊表現的機會，更

是市長林佳龍先生的政績，

全國人民拭目以待。 

陳情三、提高土地所有權人

領回可建築用地 56－58％以

上。 

【建議】：請各位委員專家

們將心比心，民國 62 年都

市計畫時編定之住宅區、商

業區之土地全數百分之百使

用(這是第一等公民)，中間

經過第一期、第二期重劃，

事隔四十多年終於輪到了，

我們公一地主不會無理要

求，只期待分配的土地不要

少於大里市第二期重劃 58

％，期待市政府全力補償人

民損失，以全公義。 

陳情四、退縮建築規定--退

縮建築之空地應植栽綠化

等……。 

【建議】：請各位專家們重

新考慮退縮建築規定符合實

際，讓地盡其用因地制宜有

效的運用得來不易的土地，

感謝您。 

 建議部分採納。 

理由： 

1.考量公一南

側部分道路用

地係為本案整

體開發後之南

側商業區，提

供對外通行及

建築線指定依

據，若刪除將

產生重劃後土

地難以分配及

商業區土地出

入之課題，故

建 議 未 便 採

納。 

2.本案依內政

部 102 年 11

月 29 日台內

營 字 第

10203489291

號函頒定「都

市計畫公共設

施保留地檢討

變 更 作 業 原

則」規定，採

公辦市地重劃

方式辦理，爰

第二點陳情意

見建議酌予採

納。 

3.承上，該作

業原則亦規定

跨區整體開發

後土地所有權

人得領回之可

建築用地比例

以 50％為上

限，故本案仍

應遵循前述規

定辦理，第三 

照市府研

析意見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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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情案

編號 
陳情人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臺中市政府 

研析意見 
本會決議 

     點陳情意見建

議未便採納。 

4.有關建築退

縮部分，為現

行大里都市計

畫土地使用管

制規定（非屬

本 次 變 更 增

訂），係為提

升步行空間品

質，創造優質

的商業消費氛

圍，參酌臺中

市通案性規定

訂 定 建 築 退

縮，建議維持

原計畫內容，

故第四點陳情

意見建議未便

採納。 

 

再 20 林○○ 福 興 段

679 、

682 、

682-1、

727 、

812 地

號 

此重劃案已嚴重損害個人利

益，對於原居住在重劃土地

上的居民相當不公，利益損

害如下。 

1.換發後的土地面積過小，

重建後影響原來的生活機

能。 

2.換發土地後的重建房屋費

用無補助，對於拆遷的住

戶實為不公。 

3.原房屋建築土地含有約 2

坪多的合法建地，但因土

地重劃後導致該體地變為

畸零地，如未來能順利重

劃，該地坪必須一併處

理。 

我方已聘請律師做好行政訴

訟的準備，如上述三點未能

滿足我方需求，我方將採取

法律動作以維護我方權益。 

請貴單位於

下次舉辦說

明會時，請

慎選出席的

指派人員，

貴單位所於

106 年 4 月

20 日說明會

所指派的某

位人員說話

極 為 不 恰

當，且該日

與會的人員

皆未詳細公

告 民 眾 權

益。 

如下次說明

會依舊有此

情形，我方

會依舊會依

行政法而有

所動作。 

建議部分採納。 

理由： 

1.有關土地所

有權人領回可

建 築 土 地 面

積，以及合法

建築物重建補

償 費 用 等 事

項，建議納入

後續本府重劃

主管機關辦理

參考。 

2.陳情人所列

地號除 682 地

號位公兒十五

用地內，將納

入本案辦理整

體開發外，其

餘地號為住宅

區，建議維持

原計畫（住宅

區），故未便

照市府研

析意見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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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情案

編號 
陳情人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臺中市政府 

研析意見 
本會決議 

採納。 

再 21 林○○ 福 興 段

250-1、

251-1、

252-1、

253-1

地號 

陳情人 林振山 持有大里市福興段 250-1、

251-1、252-1、253-1 共 4 筆土地。 

被列為大里都市計畫之（公兒 14 用地）盼

能回編為住宅區，因福興段 250、251、

252、253 之土地，均為共同持有人，若編

定為（公兒 14 用地），面積將無法完整建

築，陳情本局能酌審回編為住宅區。 

建 議 未 便 採

納。 

理由： 

1. 陳 情 土 地

（大里市福興

段 250-1 、

251-1 、 252-

1、253-1 等 4

筆土地）係屬

原計畫之鄰里

公園兼兒童遊

樂場用地，自

62 年擬定大

里都市計畫以

來，即劃設為

公 兒 用 地 迄

今，現為公共

設施保留地，

後續將配合本

案納入辦理整

體開發。 

2.相鄰之福興

段 250 、

251 、 252 、

253 等 4 筆地

號，係位於本

案範圍外之住

宅區，非屬畸

零土地，土地

所有權人自應

可自行整合建

築開發及土地

利用。 

3.考量陳情土

地現況為尚未

建築使用之閒

置空地，爰建

議維持劃設為

公 兒 14 用

地，陳情意見

未便採納。 

照市府研

析意見辦

理。 


